
 
 

标题 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正调查可能与一能量饮品有关的五宗死亡及一宗非

致命心脏病个案。 
事故 近日传媒报导指美国一名十四岁少女饮用两罐 24 安士 (约 710ml)

的 ”Monster Energy”能量饮品后引致心律失调的死亡个案。传媒亦报导

在此事件后，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透露由 2009 年至 2012 年 6 月期间曾

接获五宗死亡及一宗非致命心脏病个案，可能与该能量饮品有关，但该局

未能确定饮品是导致个案死亡和病症的原因。 
资料来源 传媒报导 
食物安全中心

评估结果 
及建议 

 食物安全中心(中心)实时向本港的入口商了解事件。据入口商提供的数

据，该饮品产自美国，除了在美国售卖，饮品亦分销至其它国家和地

方，包括香港。  
 在香港有售的为两款罐装 473 毫升的饮料： ”MONSTER 碳酸能量饮

料” 和 ”MONSTER 狂世果汁碳酸能量饮”。 
 中心已取样作咖啡因检测。 
 按入口商提供的饮品咖啡因含量估计，消费者在正常食用的情况下，

从该饮品内摄入咖啡因的份量不会对健康造成显著的不良影响。 
 消费者不应过量饮用能量饮品，并应注意产品标签上由制造商建议的

饮用份量。 
 消费者亦不应同时饮用酒精或服用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因为

酒精和药物可能会与能量饮品产生相互作用。 
 儿童、孕妇及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应避免饮用能量饮品，因他们会有较

高的健康风险，例如出现紧张或焦虑等不良影响。 
 中心会继续保持警觉，并留意任何新发展，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跟进

行动。 
更多资料 http://www.cfs.gov.hk/tc_chi/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

amme_rafs_fci_02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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